
中国戏曲学院 2024 年

面向港澳台地区招收硕士学位研究生复试工作方案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做好 2024 年面向港澳台地区研究生招生工作的

通知》（教学厅〔2024〕1 号）要求，结合我校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管理

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面向港澳台地区招收硕士学

位研究生复试工作的领导和统筹管理，组织开展复试相关工作。

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中国戏曲学院院长，监察组长为校

纪委书记，副组长为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主任，成员为各二级招生单位

负责人、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副主任。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负责组织、

协调全校研究生招生的复试与录取工作。学校纪检监察机构对研究生招

生复试与录取工作进行全面有效监督。

二、工作办法

我校2024年面向港澳台地区招收硕士学位研究生复试采用现场复试

方式。考试安排在中国戏曲学院标准化考场内进行。

（一）复试分数线要求

研究生类别

（全日制）
综合能力（一）（科目代码 Z001）

学术学位类 90

专业学位类 90

（二）2024 年面向港澳台地区招收硕士学位研究生复试名单见附件

一。

（三）网上确认要求

学校对考生进行网络远程线上资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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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上传资格审查材料时间为：2024 年 6月 12 日下午 17:00—2024

年 6 月 14 日下午 17:00，请考生按照规定时间将确认材料通过电子邮件

提交学校，邮箱为： yzb@nacta.edu.cn,文件名为：考号后三位+考生姓

名+报考学科方向。

材料包含：

1.本人手持身份证件原件的半身照扫描件；

2.有效身份证件（正反两面）彩色电子扫描件；

3.准考证电子版；

4.学历证书彩色电子扫描件；

5.学位证书彩色电子扫描件；

6.应届生的学生证（要求每学期均注册，盖注册章）彩色电子扫描

件（学生证带照片页和注册章页）；

7.个人简历（格式见附件）；

8.本人大学学习成绩单及毕业论文；

9.科研成果；

10.在职人员需提交所在单位开具同意学习证明的彩色电子扫描件；

11.两名与报考专业相关的副教授以上或相当职称的学者书面推荐

信（word 格式，见附件）；

12.下载并打印《中国戏曲学院 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诚

信承诺书》（见附件），须认真阅读后，经本人亲笔签字进行扫描提交。

请考生按照规定时间上传个人资格审查材料，凡未在既定时间进行

网上资格审查或资格审查未通过的考生一律不能参加考试。为保障资格

审查的真实有效，凡复试通过被录取的考生，在新生入学报到时，学校

将对考生身份证件、学位证、毕业证等原件材料进行审核，并开展心理




